湘乡市棋梓镇人民政府

行政处罚决定书

湘棋罚决字[2023]第22号

当  事  人：李*                                            
身份证号码：430381********146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地址）：湖南省湘乡市棋梓镇新城村8组。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152****7206    职      务：                   
地  址：湖南省湘乡市棋梓镇新城村8组。              
本机关于2023年10月11日依湘乡市自然资源局棋梓所移交线索一案对你立案调查。现已查明，你于2022年11月拆除旧杂房建设独栋单层平房，后又于2023年9月23日动工拆除旧房改、扩建新宅的行为，既未获得任何许可，又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已构成违法建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述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现场检查（勘验）记录一份（共1页）、现场检查照片一份（共1页）。

2、当事人调查询问笔录一份（共3页）,证人证言三份（共8页）

3、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共1页），户籍复印件一份（共5页）。

4、湘乡市自然资源局棋梓所移交的移交单、停工、图斑证据一份（共5页）。

5、当事人提供的建筑平面图一份（共1页），平房造价明细表一份（共1页），自建房承包合同一份（共1页）。

本机关已于2023年10月30日依法向你进行了限期改正通知，2023年11月15日事先告知（听证告知），你对该处罚事先告知未存异议，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也未提出举行申请听证的要求，视为你放弃陈述和申辩、听证的权利。
综上，你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参照《湖南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决定对你作出处平房造价和新建主体预算的百分之五的行政处罚：
平房：118990×5%=5949.5（元）；主体：478000×5%=23900（元）合计：罚款人民币贰万玖仟捌佰肆拾玖元伍角整（29849.50元整）。
你应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或直接缴至棋梓镇财政所非税室。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本决定送达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
收款银行：湖南省湘乡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户名：湘乡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账号：84011000000000019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处罚决定的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湘乡市棋梓镇人民政府（印章）

2023年 11月23 日
